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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6087期 投注总额74525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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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奖池累计165.7342万元滚入下期。下期派奖金额
400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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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738.309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27日

第2016087期 投注总额：63422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0 3 8 1 5 6 鸡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202期 投注总额：458706元

02 05 08 09 12

奖池累计60.262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7月2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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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6

奖金

0元
1651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02期

浙江销售2395832元，返奖额1092736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2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0836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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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843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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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机关缉公字［2016］3号
方伟忠：我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了杭机关缉违字［2016］49号

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你作出没收涉案的白木香烟丝 7 瓶的行政处
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6年7月25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
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2016年7月29日

仲
裁
公
告

杭州润科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5）杭仲字第569号申请人
许小华与被申请人杭州润科投资有限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于2016年7月9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15）杭
仲字第 569 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江科里夫兰医院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晓敏、索

威、陈勇、任佳慧、周玮旸、俞柳韵、王春贺、姜子鹏、徐暖、闵鸿、周雨萍、
余艳玲、张淑霞、费莹、贾侃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由于邮寄送达的仲裁裁决书被退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62号仲裁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庐天然织造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刘中亮等12人诉你们工

资等劳动争议一案（桐劳仲案字[2016]第0205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庐天然织造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郑慧满等29人诉你们工

资等劳动争议一案（桐劳仲案字[2016]第020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诺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炅）：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董

超与你单位赔偿金等争议一案（秀洲劳人仲案字[2016]第195号），现依
法通知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申请书和证据副
本、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逾期不来领取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2日下午15时00分在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嘉兴市昌盛中路598号秀洲区社会矛盾联合
调解中心一楼114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7月29日

“杭州华硕司法鉴定所”已于2016年6月7日经浙江省司法厅审批机构名
称变更登记为“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其原所的所有材料已经全部进行了
变更。

自2016年8月1日起，凡是关于原“杭州华硕司法鉴定所”的一切财务章、
鉴定章、公章以及钢印等都作废。如发现8月1日之后还在使用本章的，都不具
有法律效应。 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

2016年7月29日

公章作废声明

（2016）浙01民终3485号
戚国林：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申通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金属公司）、原审被告戚国林、
刘雄飞、杭州坤通物资有限公司、魏国锋、陈春娥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民终3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77号

褚鑫锋、褚传生：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87号

戴韶阳：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兵诉被告戴韶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72号

胡坚：本院受理原告马玉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
民初872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号

阚小明、阚舟丹、郑思丹、夏德青：本院受理杭州滨
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上城分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651号

马益明：本院受理原告王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65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653号

苏海鸿：本院受理原告王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65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75号

唐长碧、裘礼溥、绍兴市吻钻贸易有限公司、姚国
勇：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催10号

申请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
票（票号码00100041 29499364，出票人杭州步宙进出口
有限公司，收款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金额
15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6月16日，到期日2016年7
月1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日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催11号

申请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
票（票号码00100041 29499363，出票人杭州步宙进出口
有限公司，收款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金额
10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6月16日，到期日2016年7
月1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日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45号
郑纯辉：本院受理吕耀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共计
141000元，以及利息2689元（暂从2015年11月22日计
算至2016年4月30日，按年利率4.35%计算），以上两项
合计14368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718号

丁伟军：本院受理原告朱海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27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377号

邢镇华、余国旗：本院受理原告俞美仙、黄金桥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3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510号

杜春涛、车海珍：本院受理原告李云震诉你们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35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002号

张永军：本院受理原告俞顺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40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071号

许承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诉你及陈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40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323号

章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及浙江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公司、闫冬、胡晓岚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
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852号

陶庆玉：本院受理原告朱顺喜诉你及杭州东升石材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补充事实理由，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外初字第144号

浙江加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庭贵、胡建妹：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
你们及浙江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庄事业集
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外初字第14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247号

高德春、江根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高国生、方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24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827号

袁杰：本院受理原告傅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
初8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催00014号

本院于2016年4月5日受理了瑞安市海坦锁具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
31300051 27173651号，出票日期2015年9月23日，出
票金额50000.00元。出票人：杭州东南吉通网络有限公
司，账号：07010120000006676，付款行：南京银行杭州分
行 。 收 款 人 ：富 阳 市 武 林 包 装 彩 印 厂 ，账 号 ：
87338100021177，开户银行：杭州银行富阳支行。）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103民催0001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00961、00962号

王永胜、郑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03民初00962、00961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01124、01125、01126、01128号

邱仁良（两案）、沈斌（两案）：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01124、01125、
01126、0112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07号

杭州晟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友均：本院受理
原告潘志伟、张雪娟诉被告王镇涛、第三人广东省连州
市鸿达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429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15号

姚振声：本院受理原告滕毅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715号民事判决书。姚振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滕毅借款258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滕毅
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逾
期利息。姚振声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087号

朱海弘：本院受理原告蒋兴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087号民事判决书。朱海弘归还蒋兴腾本金及利息
111484.8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172号

杨定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催字第29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优筑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转账支票1张的公示催告
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
（2015）杭江催字第2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催字第30号

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五云机
械厂遗失银行转账支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
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5）杭江催字第
3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
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270号

浙江九鼎龙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周国生、陈
连芳、周国洪、虞莉玲、周国团、周巧芳：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诉被告浙
江九鼎龙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周国生、陈连芳、周
国洪、虞莉玲、周国团、周巧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江商初字第12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64号

徐光祥、徐伟祥、万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36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66号

郑胜飞、吴梦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366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67号

吴和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68号

陈亦耸、沈满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36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69号

陈思齐、叶信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36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98号

李勇勤、周盈：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李勇勤、周盈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
初字第28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25号

新昌县大市聚镇金环轴承厂、新昌县九峰轴承有限
公司、宁波市镇海沃洲机电配套厂、新昌县普亿轴承有
限公司、黄永龙、张素琴、竺新军、张小英、俞雷、王林娜、
许学忠、赵云妃、黄永中、杨慧芳、吕刚、新昌县圣马轴承
有限公司、新昌县润力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来胜达轴
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涌金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28号

新昌县来胜达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大市聚镇金环
轴承厂、竺新军、张小英、俞雷、王林娜、许学忠、赵云妃、
黄永中、杨慧芳、吕刚、新昌县圣马轴承有限公司、新昌
县九峰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润力轴承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涌金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第20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1号

新昌县圣马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润力轴承有限公
司、竺新军、张小英、俞雷、王林娜、许学忠、赵云妃、黄永
中、杨慧芳、吕刚、新昌县来胜达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
大市聚镇金环轴承厂、新昌县九峰轴承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涌金小
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
第2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3号

新昌县九峰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圣马轴承有限公
司、竺新军、张小英、俞雷、王林娜、许学忠、赵云妃、黄永
中、杨慧芳、吕刚、新昌县润力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来
胜达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大市聚镇金环轴承厂：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涌金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第20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4号

新昌县润力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来胜达轴承有限
公司、新昌县浒龙轴承厂、竺新军、张小英、俞雷、王林
娜、许学忠、赵云妃、黄永中、杨慧芳、吕刚、新昌县大市
聚镇金环轴承厂、新昌县圣马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九
峰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涌金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065号

望洲城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望洲城商业
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
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你们支付货款
63280.50元、违约金603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67号

杭州丹磊广告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陈庄
诉被告杭州丹磊广告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民初7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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